金龙汽车集团-年度定制包装矿泉水项目
评审方案
一、评标方法： 
对所有投标人的样品和投标文件评审，都采用相同的程序和标准。
1、 采购评审小组成员组成：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3]开标评审人员为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人、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1人、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1人、厦门金龙汽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1人、‌厦门金龙汽车座椅有限公司1人，共5人组成的评审小组；监标人员由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招标中心1人担任。
2、 资格性符合性评审：
开标评审小组成员根据招标文件资格审核的要求（评审项目、内容、相关佐证材料），审核和评审各投标方的投标文件的资格部分是否合格、有效（凡不符合专业条件要求项和未实质性响应资格审核文件要求的内容项均视为不合格）。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30]各投标方应根据“四、招标进程安排”在约定时间内提交拟供矿泉水样件及相应的水源地信息和第三方盖章的样件检测报告（包含特征性矿物指标），监标人员将投标方提供的4瓶样件进行脱敏处理并密封编号，在开标日提供给开标评审小组评委进行符合性评审。根据开标评审小组对样件的品鉴评判（包含但不限于口感、包装形式等）进行符合性评审。
最终通过资格符合性审查的投标方入围下一阶段的投标价格评审。
3、 最终评审：
资格符合性审查确认后，开标评审小组根据投标方的商务报价文件，以项目总价T做为评审标的，按最低价评审法，对其投标方从低价到高价依次进行排名。
4、 评审推荐：
根据价格评审的最终结果，按照从低价到高价依次进行排名，得出评审结果、排名和推荐名单。
未入围的供应商将退还相应的未开启的商务报价文件投标资料。
二、推荐中标候选人名单
1、项目的中标候选人数量： 3 个。
2、中标候选人排列顺序。经入围评审、投标文件资格性符合性审核、澄清有关问题、比较与评价评标程序后，按以下办法推荐中标候选人名单的排列顺序，按评审后商务价格评审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商务价格评审得分相同的，将按投标方入围评审排名的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
三、定标原则
确定中标供应商数量： 1 个。
1、招标方根据评标报告报厦门金龙汽车集团审批后确定中标人。定标的最终解释权和自主权归招标方和金龙汽车集团。
2、如有必要招标方可决定到中标候选人处对招标文件要求进行实地评审和确认，投标方应予以配合，对存在投标方实际情况与投标文件不一致的，招标方有权中止招标程序及中标人相应合同，启用备选中标人执行或重新招标。
3、在中标人无法通过现场审核或正常签订及履行合同的情况下，采购人有权依照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顺延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或者重新组织招标。
投标人参与本项目的投标，即视为同意上述评标及定标方式。
